
株洲市市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重点宣传的
法律法规规章
	责任科室（部门）
	备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固废科 法规科
	

	
	2、《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执法支队  法规科
	

	
	3、《生态环境赔偿管理规定》
	执法支队  法规科
	

	
	4、《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已于2023年4月13日由生态环境部2023年第1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执法支队  法规科
	

	
	本单位普法工作的组织协调科室（部门）：法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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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指标
	序号
	重点普法任务
	备注

	公共指标
	1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相关内容纳入年内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中学法内容和本单位、本系统法治培训内容，开展宣讲不少于1次。
	

	
	2
	突出宣传宪法，开展宪法进机关活动，组织系统干部开展日常宪法学习宣传，集中组织好本系统“宪法宣传周”活动。
	

	
	3
	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每年组织学法不少于2次。
	

	
	4
	落实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在年度述职中加入述法内容。
	

	
	5
	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日常学法制度、法治培训制度、学法用法考核制度，每年至少举办一期法治专题培训班。组织做好本单位工作人员网上学法，年内课时达标率100%，应考人员参考率100%，合格率100%。
	

	
	6
	落实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制度，组织网上集中观看或是现场集中旁听庭审，年内不少于1次。
	

	
	7
	在部门单位门户网站、自办刊物、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开辟法治宣传专栏（专题）。设置“以案释法”栏目，定期发布普法宣传内容和“以案释法”案例，年内报送不少于3个典型案例。
	

	
	8
	加强对本单位乡村振兴联系点的指导，有针对性地宣传普及本部门与群众生产生活和乡村治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年内开展送法下乡活动不少于1次。
	

	
	9
	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八五”普法规划。
	

	个性指标
	1
	结合“六·五”环境日、“12·4”宪法活动日宣传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不少于2次。
	

	
	2
	结合生态文明“六进”活动，宣传生态环境政策法规不少于2次。
	

	
	3
	依托“河长制”、“绿色卫士”等，在开展活动时进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普法。
	

	
	4
	
2023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培训。
	

	
	5
	
2023年采取生态文明大讲堂形式组织全体职工每月双周五下午各科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培训学习。
	



